
证券代码：603899� � � � � � � � �证券简称：晨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7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9日（星期四）上午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日（星期四）至11月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mg-pen.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10月28日发布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

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

2023年11月9日上午9:00-10:00举行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9日（星期四）上午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陈湖文先生，独立董事潘飞先生，财务总监汤先保先生，董事会秘书白凯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11月9日上午9:00-10: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日（星期四）至11月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mg-pen.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白凯

电话：021-57475621

邮箱：ir@mg-pe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88625� � �证券简称：呈和科技 公告编号：2023-069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

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竟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3年10月26日）登记在

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1 赵文林 46050000 34.03

2 上海科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1450000 30.63

3 广州众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 3.69

4 广州创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创钰铭晨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2600000 1.92

5 广州创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创钰铭汇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2062148 1.52

6 赫涛 1900000 1.40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沪港深业绩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83754 1.39

8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678094 1.24

9 建信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委托建信基金股票型组合 1237390 0.91

10 交通银行－鹏华中国50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150110 0.85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1 上海科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1450000 30.63

2 广州创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创钰铭晨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2600000 1.92

3 广州创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创钰铭汇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2062148 1.52

4 赫涛 1900000 1.40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沪港深业绩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83754 1.39

6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678094 1.24

7 建信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委托建信基金股票型组合 1237390 0.91

8 交通银行－鹏华中国50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150110 0.85

9

富国基金－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富国基金－诚通金控3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1121486 0.83

10 王丹红 979219 0.72

特此公告。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3-056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药品批准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全资子公司烟台东诚北方制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诚北方” ）的通知，通知其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药品注册证书》，

公司产品达肝素钠注射液获批生产上市。 相关信息如下：

一、药品相关情况

1.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达肝素钠注射液

剂型 注射剂

申请事项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规格 0.3ml：7500AXaIU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4类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YBH15242023

受理书编号 CYHS2200956国

证书编号 2023S01695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34390

上市持有人 烟台东诚北方制药有限公司

结论 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2.其他相关信息

东诚北方于2022年5月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CDE） 递交了达肝素钠注射液

（0.3ml：7500AXaIU）仿制药上市许可注册申请，并于2022年6月24日获得受理。2023年5月收到CDE

发出的补充资料通知，2023年5月完成补充研究工作并递交资料，2023年10月收到《药品注册证书》，

审评结论为同意生产上市。

达肝素钠注射液是一种低分子肝素制剂，主要成分为达肝素钠，具有抗血栓形成和抗凝的作用，

主要适应症：

1、治疗急性深静脉血栓。

2、预防急性肾功能衰竭或慢性肾功能不全者进行血液透析和血液过滤期间体外循环系统中的凝

血。

3、治疗不稳定型冠状动脉疾病，如：不稳定型心绞痛和非 Q�波型心肌梗死。

4、预防与手术有关的血栓形成。

根据米内网数据统计显示，2020年至2022年，达肝素钠注射液（0.2ml：5000AXaIU）在中国公立

医院医疗机构销售规模分别为4.19亿元、4.84亿元、5.60亿元；达肝素钠注射液(0.3ml：7500AXaIU)分

别为0元、0.11亿元、0.92亿元。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公司产品达肝素钠注射液按化学药品4类批准生产可视同通过仿制药一致性

评价，这将有利于丰富公司制剂产品，进一步提升公司肝素制剂的市场竞争力，助力公司业绩的提升。

因药品销售易受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002167� �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2023-064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10月31日（星期二）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10月3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0月31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0月31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汕头市珠津工业区凯撒工业园珠津一街3号楼3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冯立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3人，代表股份228,594,2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4997％。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2人，代表股份226,565,8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2380％。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2,028,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618％。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7人，代表股份25,122,4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4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6人，代表股份23,094,0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802％。通过网

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代表股份2,028,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61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或列席了

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8,392,4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17％；反对201,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920,6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967％；反对

20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0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6,909,3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29％；反对1,684,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3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437,5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2932％；反对1,

68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6,909,3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29％；反对1,56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67％；弃权11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437,5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2932％；反对1,

56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482％；弃权11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86％。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8,507,6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1％；反对8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035,8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53％；反对

8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郭佳、林嘉豪

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东方锆业章程等

相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88010� � � �证券简称：福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8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的间接控股股东福建福光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光科技集团”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

值的认可，计划自2023年8月18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为不低于人

民币1,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3）。

● 增持计划实施进展：2023年8月18日至2023年10月31日，福光科技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35,663股，合计增持金额人民币501.69万元

（不含交易费用），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下限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的50%。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

毕，福光科技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内增持公司股份。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政策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如

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本次增持的具体情况

（一）增持主体

增持主体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福建福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兼总经理何文波先生持有福光科技集团100%股份。

（二）截至增持计划公告前，增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增持计划公告前，福光科技集团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中融（福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融投资” ）间接持有公司23,619,6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4.6707%。

（三）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前12个月内，福光科技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计划增持股份的目的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福光科技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

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进一步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稳定市场预期，增

强投资者信心。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

福光科技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拟增持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

元。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增持股份价格区间，福光科技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

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四）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综合考虑市场波动、窗口期、资金安排等因素，为保障增持计划顺利实施，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

施期限为自2023年8月18日起6个月内。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

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五）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福光科技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拟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增持公司股份。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

福光科技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2023年8月18日至2023年10月31日， 福光科技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

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35,663股，合计增持金额人民币501.69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已超

过本次增持计划下限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的50%。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福光科技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增持计划，在增持计

划实施时间内增持公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政策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

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事项说明

（一）福光科技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在本次实施增持计划的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

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持续关注本次增持

计划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000537� � � � � � � � �证券简称：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2023-085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召开方式：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2023年第

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3年10月31日15:00。

3.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10月3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10月3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

间为2023年10月31日9:15至2023年10月3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的地点：北京礼士智选假日酒店会议室（地址：北京东城区礼士胡同18号）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2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六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粘建军先生

7.公司于2023年10月14日以公告方式通知各位股东。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1,431,763,0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6.87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419,109,7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6.19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12,653,2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79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人，代表股份13,853,3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4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200,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4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人，代表股份12,653,2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794％。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0,062,7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12％；反对1,604,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1％；弃权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53,0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7265％；反对1,604,5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5820％；弃权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915％。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3,280,0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075％；反对8,432,84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890％；弃权5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0,4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7664％；反对8,432,841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8720％；弃权5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16％。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0,157,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79％；反对1,555,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5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47,8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4108％；反对1,555,4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276％；弃权5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1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汪华、薛祯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88180� � � � � � � � �证券简称：君实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3-071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3年10月31日，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559,71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568%，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人民币40.49元/股， 最低价为人民币37.91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1,

928,547.4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信息

2023年9月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8元/股（含）；回购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1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方案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58）。

二、回购方案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实施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10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559,71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56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人民币40.49元/股，最低价为人民币

37.9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1,928,547.4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

购股份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05033� � � � � � � � �证券简称：美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3-069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陕西农盛和作物科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盛和” ），是陕西美邦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邦股份”或“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6,000.00万元。 截

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农盛和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000.00万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近日，美邦股份全资子公司农盛和，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 ）

签署《综合授信合同》，最高授信额度6,000.00万元，授信期间为自合同订立日起两年，用于正常经营

的业务需要；美邦股份与北京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农盛和提供6,000.00万元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于2023年4月18日和2023年5月17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2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3年度为子

公司拟提供合计不超过66,0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用于满足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的日

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1日、2023年5月18日披露的《陕西美邦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34）、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本次担保前，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为农盛和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万元，可用担保额

度为人民币9,000.00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为农盛和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000.00万元，可用

担保额度为人民币3,00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陕西农盛和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4年12月15日

3、注册地点：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草滩三路石羊工业园A19号楼2楼

4、法定代表人：于忠刚

5、注册资本：1800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农业机械销售；肥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7、与公司的关系：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财务情况：农盛和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23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9,319.94 21,263.21

净资产 10,234.19 8,594.69

负债 9,085.75 12,668.52

2023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379.44 33,237.18

净利润 1,639.50 1,221.97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方式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农盛和

北京

银行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人民币6,000.00万元

自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在银行申请授信提供的担保， 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

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3年4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支持各子公司经营和持续发展，提高决策效

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2023年度担保的对象均为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具有实际控制权，担保风

险在公司可控范围内；公司2023年度担保计划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和战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保障

公司及子公司的资金需求，优化资金结构，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整体经营能力；本次担

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与《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且对本次担保事项执

行了相关审批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一

致同意公司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扣除已履行完毕的担保，公司实际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余额合计6,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94%，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

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主体提供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及涉及诉讼担保。

特此公告。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0�月 31�日

证券代码：600101� � � �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公告编号：2023-043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类型：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9日（星期四）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简称“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

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预征集投资者提问的相关安排：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日（星期四）至11月8日（星期三）16:

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mxdl600101@163.com）进行

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10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披露《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发展

战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具体情况，公司计划于近期通过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业

绩说明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9日（星期四）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公司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董事长：张勇先生

董事、总经理：何浩先生

独立董事：盛毅先生

财务总监：邹德成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杨大申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日（星期四）至11月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mxdl600101@163.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 投资者可在2023年11月9日 （星期四）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825-2210081

邮箱：mxdl600101@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说

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3290� �证券简称：斯达半导 公告编号：2023-059

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09日(星期四)�上午 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02日(星期四)�至11月0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nvestor-relation@powersemi.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10月28日发布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

年11月09日上午 10:00-11:00举行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09日上午 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沈华先生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张哲先生

独立董事：吴兰鹰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11月09日上午 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02日(星期四)�至11月0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nvestor-relation@powersemi.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3-82586699

邮箱：investor-relation@powersem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88507� � �证券简称：索辰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0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08日(星期三)下午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01日(星期三)至11月07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nfo@demxs.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10月31日发布公司2023年第三

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3年11月08日下午14:00-15:00举行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08日下午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陈灏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谢蓉女士，财务负责人杜莉女士，独立董事楼

翔先生，保荐代表人程韬先生（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11月08日下午14:00-15: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01日(星期三)至11月07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nfo@demxs.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谢蓉

电话：021-50307121

传真：021-34293321

邮箱：info@demx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01日

证券代码：002437� � � � � � � �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23-091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股票 （证券简称： 誉衡药业， 证券代码：

002437） 连续二个交易日内 （2023年10月30日、2023年10月31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核查，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经核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股票异动期间，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关于公

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2023年10月27日，公司披露了《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2023年7-9月，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1.9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940.70%，主要为报告期内处置广州誉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产生了1.37亿元投资收益所致。

3、《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一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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